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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144家电影公

司在春节档打得热火朝天时，谁也不曾料想

这些热映电影的盗版资源已在线上以“1元

起”的白菜价传播开来。

2月10日下午，国家版权局通过微博发

布声明，将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保护优秀

国产电影，对严重的侵权盗版分子，将移交公

安部门采取刑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随后国

家版权局还称，所有微博(私信、留言)、微信、

邮件等渠道收到的侵权盗版举报线索，都会

陆续整理并移交相关版权执法部门办理。

2月11日，《法制日报》记者针对其中涉

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采访。

根据相关媒体的调查，春节档上映的8部新片均已有盗

版资源流出，不少牟利者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以单

片1元至5元不等的价格对外出售。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盗

版资源并非是现场盗录、较为模糊的枪版，而是高清版。按

照片方保守估算，两天时间里单点链接平均观看次数就能达

到2万次至10万次不等。

近些年，很多国产电影都曾被盗版问题困扰，如2017年7

月《战狼Ⅱ》上映后就遭遇了盗版。为何此类事件屡屡上

演？李俊慧认为，首先，有利可图是所有侵权盗版行为屡禁

不止的关键诱因；其次，侵权盗版查处难度大是客观原因；最

后，侵权盗版处罚力度不大，震慑效应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有业内人士提出，之所以盗版现象如此猖獗，还在于国

内监管部门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较弱。据业内人士

介绍，在目前的相关规定下，即使泄露片源，赔偿金额也不过

是合同原价的双倍，甚至更低。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好莱

坞，责任方公司或将面临破产。正因如此，虽然有针对盗版

等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但因缺乏强制措施，基本上是无力

的坊间评价。

不过，据赵占领介绍，针对盗版行为的行政处罚也不能

说无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网上盗版侵权比较多，甚至

泛滥，执法部门也很难；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人，要去维权，首

先的选择就是立即制止侵权，这就要看网络服务商能不能给

予及时有效的配合。如果要求侵权方去赔偿，就涉及到司法

赔偿的标准，但相应标准在实践中普遍比较低，因为有两大

块比较难证明，即实际损失和侵权所得。

“所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法定赔偿，也就是

法院根据具体的侵权情节、侵权时间长短、主观恶意程度、影

响范围大小等，来酌情判定这种行为，赔偿并不会太高。几

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的赔偿金额比较普遍。但这对于被侵

权者来说，就太低了。”赵占领说，只有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对

盗版侵权行为产生有效的打击力度，“同时加大行政执法查

处力度，司法行政也要提高赔偿的标准”。

在李俊慧看来，加快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机制是当前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方向，针对侵权盗版行为的打击、防

范和治理，既需要行政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力度，也

需要版权方拿起法律武器，借助司法手段实现权利救济，通过

不断提高行政处罚和司法判赔力度，形成对侵权盗版内容打击

治理的震慑效应，努力构成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 （赵丽）

2月8日晚，《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发布微博称，最近网

络上有一些盗版现象出现，如有所发现或者有线索提供，欢

迎私信并会集中处理相关问题。这句话，揭开了春节档盗版

泛滥的实际情景。

而早在春节前，国家版权局就已发文公布今年第一批重

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该名单包括大年初一上映的全部

8部贺岁电影。

那么，相关的网络交易平台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介绍，目前主

要是按照通知删除规则来判断，也就是说权利人，即相关影

视剧的制片方发出侵权通知之后，平台如果不采取相应措

施，则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删除，那么一般不承担责任。

“这是基本的规则，但也有例外。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或

者其他的网络服务商，对于卖家或者是用户的侵权行为属于

明知或应知的除外。”赵占领进一步解释说，其中的关键是判

断网络平台上对卖家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明知或应知。

赵占领补充说，判断明知、应知有很多方法和标准，“其

中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部影视剧属于当下热播，尤其是国

家版权局又发布了版权保护预警名单的作品，在这种情况

下，网络交易平台上还有卖家在售卖。这种侵权行为就属于

应知的范围，卖家承担的是直接侵权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承

担的是帮助侵权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说，

相关平台在接收权利人的通知后，有无按照法律规定、监管

要求或平台承诺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措施，是判断相应平台

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关键所在。

至于是否构成犯罪，李俊慧向记者介绍，这需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平台采取的措施、花费的时间和取得

的效果等多重因素，综合评估和判断。对于违反国家版权局

相关管理要求的行为，平台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对

于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接到侵权通知后，未及时

删除、屏蔽侵权链接的行为，按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等相关法律规定，则可能需要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严重的不

排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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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起”盗版席卷春节档
泄露片源赔偿金额偏低

专家呼吁：加快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机制

医院贴“生意兴隆”对联
无心之举也不应该

近日，一则关于项城市范集镇卫生院

张贴“生意兴隆”对联的视频在网上疯

传。视频中，范集镇卫生院张贴的春联

为，“好生意(招财进宝)开门红，大财源(日

进斗金)行旺运，横批：生意兴隆”。此视

频一经曝光便引发网友热议，“这家卫生

院说出了心里话。”“卫生院贴对联说日进

斗金，这太直接了吧。”该卫生院之后为此

发布了致歉声明，称系后勤人员工作失

误。

声音

@红网：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

能丢失了社会公益属性，不能把唯利是图

上演到极致。医院不能是个生意场，这倒

是给了有关部门反思的起点：医院究竟该

不该期盼“生意兴隆”？回归公益，是医院

改革的终点。

@长城网：实际上，看似乌龙，背后也

有着利益驱动。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需要探讨，一个是当前乡镇卫生院的生存

状况，另一个是医务工作者的收入评价体

系。

@嘉木：事实上，医院追求效益、提高

医护人员待遇，无可厚非，但其前提应是，

用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来赢得患者信任和

社会口碑，从而让医院效益提升，而不是

为了“日进斗金”而舍本逐末。

北京中小学微信群
禁发红包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教委日前下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APP、互联网群组、公众

账号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互联网群

组内不得发布学生成绩、排名，不批评或

表扬学生，制造焦虑；不得发布与教育教

学无关的广告、求助、募捐、拼课等信息；

要尊重学生隐私，不攀比家庭背景、不晒

娃，不刷屏问候、点赞，不得发红包。

声音

@夏殇316：家长群的不良风气总会

在不经意间影响孩子，早就该禁止了。

@棠下岁月：建议全国推广，校园群

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了。

@墨綦缨：建立家长群可以，只能老

师发言，别人都禁言，仅供老师发通知用，

让教育回归本质。

@苏三俗：这种事情往往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如何执行是关键。


